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2024年东莞市人均综合用水量221立方米；万元GDP用水量15.5立方

米（按考核口径计算），较上年减少6.55%。

12.0 （按考核口径计算）。

        2024年东莞市人均综合用水量221立方米；万元GDP用水量16.0立方

米（扣除非常规水源利用量超过最低利用量目标6900万立方米的水量

35030万立方米和98.5%的火核电直流冷却用水量443万立方米计算），较

上年减少6.52%。

        2024年东莞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12.2立方米（扣除98.5%的火核

电直流冷却用水量443万立方米计算）。


